附件8：
农村公路养护管理专业合作社
安全生产守则

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合作社人员，上路作业，必须遵守安全守则。
一、树立安全观念，强化安全意识。
二、小红旗上路必带，安全服上路必穿。
三、扫路、清杂草、培路肩、清边沟等养护作业时，必须在作业范围内设置安全控制区。
四、在高路堤、高路堑、路肩、边坡等养护作业时，必须采取防滑、坠落措施，特别注意危岩、松动石块、松散土滑塌伤人。
五、在陡坡、急弯地段作业，因视距不足，必须有预警、控制标识。
六、在能见度低（大雾、雨雪天）等气候下，严禁在路面进行养护作业。
七、雷雨天气，禁止修剪行道树，禁止在树下、桥涵下避雨。
八、上路作业、收工回家途中，不论步走、骑车、乘车，必须模范遵守交通规则，注意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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